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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反考试纪律的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考试违纪行为的认定与处理，维护我校考试的公平、 

 

公正，保障参加考试的学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有关规定， 

 

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取得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籍、在校注册的学生违反 

 

考试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行为的认定和处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对学生考试违纪和作弊行为的处理，应当以事实为依据， 

 

遵循公正、公开、合法、适当的原则。 

 

第四条 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应当与学生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 

 

的严重程度相适应。考试违纪处分的种类分为通报批评和行政处分。行 

 

政处分的种类有：（一）警告；（二）严重警告；（三）记过；（四） 

 

留校察看；（五）开除学籍。 

 

第五条 学生对学校所给予的处理，享有陈述权、申诉权。 

 

第二章 考试违纪行为的认定 



 

第六条 学生不遵守考场纪律，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监考人员要当 

 

场给予口头警告并予以纠正，严重者给予通报批评： 

 

（一）未按指定座位就座者； 

 

（二）除开卷考试外，进入考场后未将与考试有关的物品放在指定 

 

位置者； 

 

（三）交卷后仍在考场逗留或在考场附近高声喧哗者； 

 

（四）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行为者。 

 

第七条 对以下考试违纪行为者，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 

 

（一）未带证件或开考三十分钟后，不听监考人员劝阻强行进入考 

 

场者； 

 

（二）考试中不关闭通讯及其它数码存储设备者； 

 

（三）考试中使用自备草稿纸者； 

 

（四）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者； 

 

（五）拒绝或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者； 

 

（六）其他应当给予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的行为。 

 

第八条 考试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记过或留校察 

 

看处分： 

 

（一）开考后，在书桌内、书桌上、座位旁及考生身上藏有与考试 

 

内容有关的书籍、笔记本、教学大纲、复习资料或者其他与考试有关物 

 

品者（开卷考试除外）； 



 

（二）考试中使用手机、掌上电脑、电子辞典、有文字存储功能的

数码设备者； 

 

（三）无论是否抄袭，强拿他人试卷或草稿纸者； 

 

（四）为他人提供偷看机会或偷看并抄袭他人试卷或草稿纸者； 

 

（五）传、接与考试有关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案、草稿纸者； 

 

（六）相互核对答案者； 

 

（七）对他人强拿自己的答卷或草稿纸却未加拒绝或未马上向监考

人员报告者； 

 

（八）开考不到三十分钟或未经监考人员同意强行离开考场者； 

 

（九）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将试卷、答卷和草稿纸（学校统一印

制）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者； 

 

（十）交卷后仍在考场逗留或在考场附近高声喧哗，经劝阻无效者； 

 

（十一）考试作弊被发现后，不配合监考人员在《考场情况记录表》

上签名确认者； 

 

（十二）评卷过程中发现同一课程同一考场有两份以上（含两份）

答卷雷同的，应认定相关学生实施了考试作弊行为，给予记过或留校察

看处分； 

 

（十三）其他应当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的作弊行为。 

 

第九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一）由他人代替考试或替他人参加考试者； 

 

（二）使用通讯设备与考场外联系，组织作弊者； 



 

（三）考试作弊被发现后无理取闹，辱骂监考人员，严重扰乱考场 

 

秩序者； 

 

（四）其他应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严重作弊行为。 

 

第三章   考试违纪和作弊行为的处理 

 

第十条 凡涉及第六条所列违纪行为之一者，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一条 凡涉及第七条至第九条所列作弊行为之一者，本次考试 

 

成绩以零分记，并取消学期补考和重修资格，同时视情节轻重和认错态 

 

度给予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 

 

第四章   考试违纪和作弊行为的处理程序 

 

第十二条 监考人员发现学生有本办法所列的违纪、作弊行为的， 

 

应在本场考试结束前填写《考场情况记录表》，如实记录学生违纪、作 

 

弊事实，并要求学生在《考场情况记录表》上签名确认。 

 

第十三条 教学主管部门根据《考场情况记录表》中所列违纪事实， 

 

连同有关原始证明材料于考试结束后的一个工作日内提交至学生处。 

 

第十四条 学生处在汇总学生考试违纪情况后，安排工作人员进行 

 

事实调查，与违纪学生谈话，听取学生陈述和申辩，并做好记录和签名 

 

确认。学生处根据相关材料做出处分意见，并报学院审批签发处分文件。 

 

第十五条 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学生 

 

申述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述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召开申诉处理会议，做出复查结论并由申述人所在班

级辅导员告知申诉人。 



 

第五章   处理的终止和变更 

 

第十六条 留校察看处分一般以一年为期。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 

 

在察看期间表现良好，根据《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解除学生纪律 

 

处分的若干规定》，由本人申请，经学生所在学院提出意见，报学生处 

 

审核并报主管校长批准，可撤销留校察看处分。 

 

第十七条  对因考试违纪受到处理之后再次违纪的学生，给予留校 

 

察看处分；对在留校察看期间再次因考试违纪的学生，给予开除学籍处 

 

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违反考试纪律的处分规定》同时废止。 


